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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声明 

本报告依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公

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以下简称《执业行为准则》）、证券交易所公

司债券上市规则（以下简称“上市规则”）或证券交易所公司债券挂牌规则（以下

简称“挂牌规则”）、发行人与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建投证

券”或“受托管理人”）签订的债券受托管理协议（以下简称“受托管理协议”）及其

它相关信息披露文件以及宿迁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公

司”）出具的相关说明文件和提供的相关资料等，由受托管理人中信建投证券编

制。中信建投证券编制本报告的内容及信息均来源于宿迁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提供的资料或说明。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关

事宜作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中信建投证券所作的

承诺或声明。在任何情况下，未经中信建投证券书面许可，不得将本报告用作其

他任何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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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受托管理的公司债券概况 

截至 2022 年（以下简称“报告期”）末，宿迁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发行且

存续的由中信建投证券担任受托管理人的债券包括：21 产发 01、21 产发 02（以

下简称“各期债券”），债券具体情况见下表： 

表：受托管理债券概况 

债券代码 188356.SH 188792.SH 

债券简称 21 产发 01 21 产发 02 

债券名称 

宿迁产业发展集团有限

公司 2021 年公开发行

公司债券(第一期) 

宿迁产业发展集团有限

公司 2021 年公开发行

公司债券(第二期) 

债券期限 3+2(年) 5+2(年) 

发行规模（亿元） 5.00 5.00 

债券余额（亿元） 5.00 5.00 

发行时初始票面利率 3.47% 3.84% 

调整票面利率时间及调整后票面利

率情况（如发行人行使票面利率调

整权） 

无 无 

起息日 2021 年 7 月 7 日 2021 年 9 月 23 日 

还本付息方式 

每年付息 1 次，到期一

次还本，最后一期利息

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 

每年付息 1 次，到期一

次还本，最后一期利息

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 

付息日 

2022 年至 2026 年每年

的 7 月 7 日为上一个计

息年度的付息日（如遇

非交易日，则顺延至其

后的第 1 个交易日）。

若投资者在第 3 年末行

使回售选择权，则本期

债券回售部分债券的付

息日为 2022 至 2024 年

每年的 7 月 7 日 

2022 年至 2028 年每年

的 9 月 23 日为上一个

计息年度的付息日（如

遇非交易日，则顺延至

其后的第 1 个交易

日）。若投资者在第 3

年末行使回售选择权，

则本期债券回售部分债

券的付息日为 2022 至

2024 年每年的 9 月 23

日 

担保方式 无 无 

主体/债项评级 AAA/AAA AAA/- 

报告期跟踪主体/债项评级 AAA/AAA A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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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履职情况 

报告期内，受托管理人依据《管理办法》、《执业行为准则》、上市规则或挂

牌规则和其他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自律规则的规定以及《受托管理协

议》的约定，持续跟踪发行人的资信状况、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公司债券本息偿

付情况、偿债保障措施实施情况等，并督促发行人履行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受

托管理协议中所约定的义务，积极行使债券受托管理人职责，维护债券持有人的

合法权益。 

报告期内，发行人出现重大事项。受托管理人相应公告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

告 3 次。具体情况如下： 

重大事项 基本情况 受托管理人履职情况 信息披露情况 公告链接 

分配股利 

根据宿迁产业

发展集团有限

公司（以下简

称“公司”）

2022 年第 14

次董事会决

议，决定公司

向宿迁市人民

政府分配利润

1,604,383,377.

00 元，本次

股利分配事项

拟于 2022 年

12 月 31 日前

完成。 

 受托管理人经发行人

告知，获悉发行人 g

股利分配事项，通过

询问发行人，获得解

释说明和相关证据，

确认发行人股利分配

事项，督促发行人针

对此项重大事件作出

相应的信息披露 

就此事项，受

托管理人已及

时披露了临时

受托管理事务

报告 

http://www.sse

.com.cn/disclo

sure/bond/ann

ouncement/co

mpany/c/new/

2022-11-

03/188356_20

221103_WAH

U.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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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监事发

生变动 

宿迁产业发展

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修

订《公司章

程》为“公司

董事会由 7 人

组成，设董事

长 1 名，由市

政府指定；设

职工董事 1

名，由公司职

工代表大会民

主选举产生；

董事会成员由

市国资委委

派，其中应包

含外部董事，

且外部董事人

数应多于非外

部董事人数，

公司设外部董

事 4 名。”根

据宿迁市国有

资产监督管理

委员会《市国

资委关于聘请

尹悦红等同志

担任外部董事

的通知》（宿

国资发

[2021]102

号），聘请尹

悦红、刘雪

亮、刘瑞波同

志为宿迁产业

发展集团有限

公司外部董

事，聘期一

年，自 2022

年 1 月 1 日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根据

宿迁市国有资

 受托管理人经发行人

告知，获悉发行人公

司章程修订及董事、

监事变更事项，通过

询问发行人，获得解

释说明和相关证据，

确认发行人公司章程

修订及董事、监事变

更事项，督促发行人

针对此项重大事件作

出相应的信息披露 

就此事项，受

托管理人已及

时披露了临时

受托管理事务

报告 

http://www.sse

.com.cn/disclo

sure/bond/ann

ouncement/co

mpany/c/2022-

02-

07/441653273

335878617585

3157.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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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事项 基本情况 受托管理人履职情况 信息披露情况 公告链接 

产监督管理委

员会《关于向

市属国有企业

委派监事会监

事的通知》

（宿国资发

[2021]81

号），任命赵

平莉、徐锦玉

为宿迁产业发

展集团有限公

司监事。 

董事长发生变

动 

宿迁产业发展

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原

董事长为李民

富同志，由于

公司正常人事

变动，2021

年 10 月李民

富同志已卸任

宿迁产业发展

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长。根据

宿迁市人民政

府文件（宿政

发【2022】5

号），杨卫国

同志任宿迁产

业发展集团有

限公司董事

长。杨卫国同

志不存在持有

公司股权和债

券的情况，董

事长任期自

2022 年 1 月

起。 

 受托管理人经发行人

告知，获悉发行人董

事长变更事项，通过

询问发行人，获得解

释说明和相关证据，

确认发行人董事长变

更事项，督促发行人

针对此项重大事件作

出相应的信息披露 

就此事项，受

托管理人已及

时披露了临时

受托管理事务

报告 

http://www.sse

.com.cn/disclo

sure/bond/ann

ouncement/co

mpany/c/2022-

01-

26/440620776

921080673545

4579.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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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发行人 2022 年度经营和财务状况 

（一）发行人 2022 年度经营情况 

发行人主要经营范围为授权范围内的国有资产营运；制造业和服务业的投资

管理；高新技术成果转化风险投资。(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

可开展经营活动) 

2022 年度，发行人实现营业收入 3,104,394.61 万元，产生营业成本 790,270.02

万元。2022 年度，发行人实现营业利润 1,291,921.51 万元，实现净利润 970,016.68

万元。 

（二）发行人 2022 年度财务状况 

表：发行人 2022 年度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 年度/末 2021 年度/末 增减变动情况 

流动资产合计 6,355,834.25 5,910,065.73 7.54 

非流动资产合计 2,856,466.02 2,823,651.92 1.16 

资产总计 9,212,300.27 8,733,717.65 5.48 

流动负债合计 2,745,851.44 3,024,463.83 -9.21 

非流动负债合计 1,003,610.84 780,281.16 28.62 

负债合计 3,749,462.28 3,804,744.99 -1.45 

所有者权益合计 5,462,837.99 4,928,972.66 10.83 

归属母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 
2,308,067.14 2,113,186.72 9.22 

营业收入 3,104,394.61 2,615,082.24 18.71 

营业利润 1,291,921.51 1,061,931.37 21.66 

利润总额 1,291,287.05 1,058,268.70 22.02 

净利润 970,016.68 806,195.86 20.32 

归属母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350,879.45 310,726.33 12.9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209,464.78 1,427,411.88 -85.33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268,174.28 128,269.40 109.07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95,662.18 -230,021.57 58.41 



8 
 

项目 2022 年度/末 2021 年度/末 增减变动情况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

净增加额 
381,943.24 1,325,340.23 -71.18 

资产负债率（%） 40.70 43.56 -6.57 

流动比率 2.31 1.95 18.46 

速动比率 1.56 1.32 18.18 

四、发行人募集资金使用及专项账户运作情况 

（一）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本报告期均不涉及募集资金使用。 

（二）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运作情况 

募集资金已使用完毕，本报告期内不涉及专项账户运作情况。 

（三）对发行人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核查结果 

截至报告期末，各期债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专户运作情况与发行人的定期

报告披露内容一致，本报告期内均不涉及募集资金使用。 

（四）募集资金变更及信息披露情况 

报告期内，各期债券不涉及募集资金用途变更，不适用信息披露要求。 

五、发行人偿债意愿和能力分析 

发行人的偿债资金来源为日常经营和间接融资。 

（一）发行人盈利能力及日常经营收益 

按照合并报表口径，2020 年度、2021 年度和 2022 年度，发行人营业收入分

别为 2,161,692.22 万元、2,615,082.24 万元和 3,104,394.61 万元，净利润分别为

787,875.47 万元、806,195.86 万元和 970,016.68 万元。2020 年度、2021 年度和

2022 年度，发行人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分别为 411,521.95 万元、

1,427,411.88 万元和 209,464.78 万元。总体来看，发行人的经营收入与现金流将

为偿付各期债券本息提供一定保障。 

（二）发行人的资信状况和间接融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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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资信情况良好，经营情况稳定，运作规范，具有广泛的融资渠道和较

强的融资能力，可通过资本市场进行债务融资。截至报告期末，发行人在各家银

行获得的综合授信总额为 82.20 亿元，其中已使用授信额度为 22.00 亿元，未使

用授信额度为 60.20 亿元，未使用授信余额占授信总额的 73.24%。如果由于意外

情况导致发行人不能及时从预期的还款来源获得足够资金，发行人有可能凭借自

身良好的资信状况以及与金融机构良好的合作关系，通过间接融资筹措各期债券

还本付息所需资金。但由于银行授信并不构成法律意义上的债权债务关系，并不

具有强制力，发行人同样存在无法实现授信取得外部融资的风险。 

六、内外部增信机制、偿债保障措施执行情况及有效性分析 

（一）内外部增信机制的变动情况及有效性分析 

债券代码 债券简称 是否担保 担保方式 担保人名称 担保情况 

188792.SH 21 产发 02 否 无 无 无 

188356.SH 21 产发 01 否 无 无 无 

本报告期内，各期债券增信机制及有效性无变化。 

（二）偿债保障措施及变动情况 

为维护本次债券持有人的合法权益，发行人为本次债券采取了如下的偿债保

障措施。 

1、设立专门的偿付工作小组 

发行人将组成专门工作小组负责协调本次债券的偿付工作，并通过公司其他

相关部门，在每年的财务预算中落实安排本次债券本息的兑付资金，保证本息的

如期偿付，保证债券持有人的利益。 

2、切实做到专款专用 

发行人将制定专门的债券募集资金使用计划，相关业务部门对资金使用情况

将进行严格检查，切实做到专款专用，保证募集资金在投入、运用、稽核等方面

的顺畅运作，确保本次债券募集资金根据国资委批复及按照募集说明书披露的用

途使用。 

3、充分发挥债券受托管理人的作用 

发行人已按照《管理办法》的规定，聘请中信建投证券担任本次债券的债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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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托管理人，并与中信建投证券订立了《债券受托管理协议》，从制度上保障本

次债券本金和利息的按时、足额偿付。发行人将严格按照《债券受托管理协议》

的规定，配合债券受托管理人履行职责，在发行人可能出现债券违约时及时通知

债券受托管理人并以公告方式通知债券持有人，便于启动相应违约事件处理程序，

或根据债券受托管理协议采取其他必要的措施。在本次债券存续期限内，中信建

投证券依照债券受托管理协议的约定维护本次债券持有人的利益。 

4、制定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 

发行人已按照《管理办法》第四十八条之规定为本次债券制定了《债券持有

人会议规则》。《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约定了本次债券持有人通过债券持有人会

议行使权利的范围、程序和其他重要事项，为保障本次债券本息及时足额偿付做

出了合理的制度安排。 

5、严格的信息披露 

发行人将遵循真实、准确、完整的信息披露原则，使公司偿债能力、募集资

金使用等情况受到债券持有人、债券受托管理人的监督，防范偿债风险。发行人

将根据《证券法》、《管理办法》等其他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公司章程》规

定，履行信息披露的义务，至少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发行人经营方针、经营

范围或生产经营外部条件等发生重大变化；债券信用评级发生变化；发行人主要

资产被查封、扣押、冻结；发行人发生未能清偿到期债务的违约情况；发行人当

年累计新增借款或对外提供担保超过上年末净资产的百分之二十；发行人放弃债

权或财产，超过上年末净资产的百分之十；发行人发生超过上年末净资产百分之

十的重大损失；发行人作出减资、合并、分立、解散及申请破产的决定；发行人

涉及重大诉讼、仲裁事项或受到重大行政处罚；保证人、担保物或者其他偿债保

障措施发生重大变化；发行人情况发生重大变化导致可能不符合公司债券上市条

件；发行人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调查，发行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涉

嫌犯罪被司法机关采取强制措施；其他对投资者作出投资决策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报告期内，各期债券偿债计划及偿债保障措施未发生重大变化。 

（三）偿债保障措施的执行情况及有效性分析 

发行人制定《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充分发挥债券受托管理人作用，设立

专门部门负责债券偿付工作，严格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报告期内，发行人按照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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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说明书的约定执行各项偿债保障措施。 

七、债券的本息偿付情况 

（一）本息偿付安排 

债券代码 债券简称 还本付息方式 付息日 债券期限 到期日 

188356.SH 21 产发 01 

每年付息 1 次，

到期一次还本，

最后一期利息

随本金的兑付

一起支付 

2022 年至 2026 年每

年的 7 月 7 日 
3+2(年) 2026 年 7 月 7 日 

188792.SH 21 产发 02 

每年付息 1 次，

到期一次还本，

最后一期利息

随本金的兑付

一起支付 

2022 年至 2028 年每

年的 9 月 23 日 
5+2(年) 

2028 年 9 月 23

日 

注：付息日如遇非交易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付息款项不另计利息。 

上述日期均表示发行人不行权时的日期 

（二）报告期内本息偿付情况 

报告期内，受托管理人在利息偿付前已及时提示并督促发行人按时履约，足

额付息，未发生预计发行人不能偿还债务的情况。发行人报告期内本息偿付情况

如下： 

债券代码 债券简称 报告期内本息偿付情况 

188356.SH 21 产发 01 
发行人已于 2022 年 07 月 07 日按时完

成上年度付息兑付工作 

188792.SH 21 产发 02 
发行人已于 2022 年 09 月 23 日按时完

成上年度付息兑付工作 

（三）发行人偿债保障措施的执行情况 

报告期内，发行人偿债保障措施执行情况正常，无特殊情况。 

八、募集说明书中约定的其他义务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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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债券持有人会议召开的情况 

报告期内，发行人未发生须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的事项。 

十、发行人出现重大事项的情况 

报告期内，发行人出现重大事项，均已按相关要求发布相应临时公告，共 3

次。详情请见本报告“二、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履职情况”。 

十一、与发行人偿债能力和增信措施有关的其他情况及受托管理人

采取的应对措施及相应成效 

报告期内，除本报告前文所述重大事项外，未发生与发行人偿债能力和增信

措施有关的其他事项，受托管理人已按照受托管理协议约定履行相关职责。 

 

十二、对债券持有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其他事项 

报告期内，发行人未发生对债券持有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其他事项。 



（此页无正文，为《宿迁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2022 年度受托管理事

务报告》之盖章页）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